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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嫁通勝

擇日須知

吉日

中秋宜辦喜事：在中秋節月初圓的月份(即農曆8月)，是最適合辦婚禮的月份。

雙春年：雙春是指在同一年內，年頭及年尾均有「立春」，而「春」有一年之始及開枝散葉的象徵意義，寓意可生養眾多，因此被認為特別宜嫁娶。

潤月年：潤月即該年多出一個月，共有 13 個月。由於「潤」有滋潤、豐收之意，象徵夫妻有愛情滋潤，恩愛和睦，因此，亦是嫁娶的女年。

雙春兼潤月年：「雙春」和「潤月」都是非常適合嫁娶的年份，若同一年中有「雙春」，又有「潤月」，自然喜上加喜。

忌諱

盲年：全年沒有「立春」便叫盲年，古時的中國人最重視傳宗接代，開枝散葉，而「春」的諧音似男性的生殖器官，因此，沒有「立春」便被解為不能「添丁」的意思，而選擇沒有「立春」的年份結婚被人譏笑眼盲，流傳下來便稱為「盲年」。
通常「雙春」的下一年就是「盲年」，但「盲年」亦有吉日，所以基本上盲年結婚也無不可。

所屬生肖年份：避免在新人所屬的生肖年份，或與所屬生肖對沖的年份結婚，以免傷了自己的本命。

避免鬼月：最好避開農曆3、7、9月，這三個月分別是「清明」、「盂蘭」和「重陽」，是傳統的鬼節，不宜辦喜事。

忌喜沖喜：同一年內，家中不宜舉辦兩次婚禮。新人於婚前後一個月不應單獨參加別人的婚宴。

忌喜沖喪：婚禮前後一個月，不宜探病問喪，以免招來不吉利。

忌喪沖喜：該年如家中有直繫親屬辭世，便不應於同一年內辦喜事，避免「生入死出」的沖氾。

婚禮倒數

6-12個月前
· 擇定結婚日期。

· 安排雙方家長見面。

· 與雙方家長商量聘禮及禮金數目。

· 新人與雙方家長商量婚禮開支預算，並決定開支由男家或是女家負責。

· 決定婚禮形式及行禮地點。 

· 預訂婚宴場地。

· 決定伴娘、伴郎及兄弟姐妹人選，組織婚禮籌委會。

· 開設聯名戶口。

· 擬定護膚及健美計劃。

· 找尋新居。

4-5個月

· 新人如果是教徒，需要洽借教堂事宜，邀請牧師/神父主持婚禮。

· 如選用律師證婚儀式，要提早預約。

· 與雙方家長一起草擬嘉賓名單，估計可能出席的賓客數目。

· 搜集婚紗店資料，選擇合適的婚紗店。 

· 決定度身訂造或是租借婚紗、晚裝及禮服等。

· 選擇合適的首飾、頭飾等配襯用品。

· 為伴娘、伴郎訂造禮服。

· 為雙方家長訂造或租借禮服。 

· 揀選婚紗照公司，拍攝婚紗照。

· 預約攝影師，詳細講解結婚當天的拍攝及錄影程序。

· 預約化妝師及髮型師，試妝及髮式。

· 計劃如何裝修新居。 

· 安排婚前檢查。

· 安排婚前輔導。 

· 計劃蜜月旅行。

· 選購回禮小禮物。

2-3個月前
· 新人可於網上預約排期，或親身到婚姻註冊處辦理註冊手續。

· 最後確定嘉賓及工作人員名單。

· 諮詢教堂有關的限制，如場地、佈置及攝影安排等等。

· 與牧師/神父商量綵排程序，並揀選當日的音樂、聖詩及經文。

· 預租裙褂、婚紗、晚裝、禮服。

· 挑選首飾、頭飾及其他飾物。

· 揀選喜帖、定稿及設計。

· 撰寫及寄發喜帖。

· 訂洋酒、花球、各式襟花及花車花飾。

· 訂製結婚蛋榚。

· 預約花車，安排結婚當日的交通工具及車位。

· 確定婚禮場地佈置。

· 選購過文定、過大禮及嫁妝物品。

· 購買傢俬及新居用品。

· 開始美容修身大計。

· 確定蜜月行程，購買旅行用品。

· 籌備註冊當日的兄弟姊妹團午宴。

1個月前
· 編製結婚典禮程序。

· 編製結婚當日之程序表及婚宴座位表。 

· 確定綵排時間地點。 

· 過大禮、送嫁妝。 

· 寄發喜帖、餅咭。 

· 最後試穿婚紗、晚裝、裙褂、禮服。 

· 預訂婚紗鞋及晚裝鞋。 

· 選購配件，包括頭飾、面紗及飾物。 

· 購買內衣、絲襪及手套。 

· 安排兄弟姊妹見面，講解結婚當日程序及各人職責。

· 簽證、預訂機票及酒店。

2個星期前︰

· 確定婚書已經送到牧師/神父手中。 

· 確定婚宴圍數。 

· 購買嘉賓題名冊及利是封。

· 最後試妝、試髮型、試婚紗。 

· 若在教堂舉行婚禮，需作婚前綵排。

· 執拾家居用品及安排搬入新居。 

1個星期前︰

· 作婚前綵排。

· 檢查所有婚禮、婚宴物品。

· 確定工作人員之角色。 

· 最後確定婚禮出席名單。

2日前
· 備妥費用（教堂、酒店、酒樓、利是、小費）。 

· 與婚宴場地確定所需的物品（如奉茶茶具、跪墊、熨斗、針線等）。 

· 向家長講解結婚當日程序及各人職責。 

· 去除汗毛、體臭、暗瘡，並修眉、修面、修甲。 

· 預訂回門燒豬。 

· 執拾旅行裝備、取機票。 

· 提醒「好命婆」翌日上頭時間。

1日前提醒化妝師、髮型師、攝影師、司機準時到達。 

· 分發婚禮程序及座位編排圖。 

· 取婚紗、裙褂。 

· 收拾婚禮、婚宴物品，並順序排列。 

· 執拾家居。

· 由大妗姐或長者為準新娘上頭。 

· 全身肌膚保養。

· 好好休息，迎接大喜日子。


